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A 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H 股）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A 股）、中國光大銀行（H 股）
股票代码：601818（A 股）、6818（H 股）
收购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
一致行动人之一：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夏悫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四十六楼
通讯地址：香港夏悫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四十六楼
一致行动人之二：美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 号 502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 号 502 室
一致行动人之三：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一零八号光大中心三十七楼
通讯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一零八号光大中心三十七楼
一致行动人之四：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甲 25 号 13 层 2-1301、2-1302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甲 25 号 13 层 2-1301、2-1302
一致行动人之五：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 号院 6 号楼 10 层 1001-19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 号院 6 号楼 10 层 1001-19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

声 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之“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光大银行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光大银行股份。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股权变更是指汇金公司与光大集团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光大集
团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汇金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
本的 19.53%。 本次收购是指因本次股权变更导致光大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的股份比例
由 29.00%变更为 48.53%的行为。

五、2020 年 4 月 29 日，汇金公司、光大集团取得财政部核准批复，财政部批准本次股权变更。 就
本次收购，香港证监会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出具函件，同意豁免收购人相关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股
权变更尚待中国银保监会核准。 收购人需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履行免于发出要
约的相关程序。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光大银行、上市公司 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本次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光大集团、收购人 指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光大控股、一致行动人之一 指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美光恩御、一致行动人之二 指 美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光大香港、一致行动人之三 指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
光大金控、一致行动人之四 指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投资、一致行动人之五 指 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一致行动人之一、一致行动人之二、一致行动人之三、一致行动人之四
和一致行动人之五的合称

汇金公司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变更 指
汇金公司与光大集团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光大
集团 以发 行股 份方 式收 购 汇 金 公 司 直 接 持 有 的 光 大 银 行
10,250,916,094股 A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19.53%

本次收购 指 因本次股权变更导致光大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的股份比
例由 29.00%变更为 48.53%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保监会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 一 节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光大集团，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为光大控股、美光恩御、光大香港、光大金
控和光大投资。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光大集团

公司名称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
成立日期 1990年 11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 李晓鹏
注册资本 6,000,000万元人民币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102063897J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
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1990年 11月 12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
联系电话 86-10-6363�6363

12020 年 5 月 18 日，光大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光大集团的注册资本由 60,000,000,000 元增至
78,134,503,680 元，其中财政部增加出资 2,183,908,099 元，汇金公司增加出资 15,950,595,581 元。光大
集团尚未就上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办理变更登记。

(二)光大控股
公司名称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夏悫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四十六楼
成立日期 1972年 8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注册资本 1,685,253,712港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提供金融服务
经营期限 1972年 8月 25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香港夏悫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四十六楼
联系电话 852-2528�9882

(三)美光恩御
公司名称 美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号 502室
成立日期 2009年 9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 郭霆
注册资本 2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9416535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从事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0 号 3 层 -16 层、101 室、102 室、1802 室、
1803室和 1805室的自有房屋的租赁业务、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09年 9月 22日至 2039年 9月 21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号 502室
联系电话 86-21-6887�6000

(四)光大香港
公司名称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一零八号光大中心三十七楼
成立日期 1983年 5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注册资本 6,246,735,213.21港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发展
经营期限 1983年 5月 10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一零八号光大中心三十七楼
联系电话 852-2598�9888

(五)光大金控
公司名称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 13层 2-1301、2-1302
成立日期 2009年 6月 8日
法定代表人 杜建军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717824998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与管理、财务顾问、投资顾问、资产并购、资产受托管理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09年 6月 8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 13层 2-1301、2-1302
联系电话 86-10-8801�3300

(六)光大投资
公司名称 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号院 6号楼 10层 1001-19
成立日期 1992年 8月 3日
法定代表人 黄智洋
注册资本 11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710931678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受托管理；企业重组、兼并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及投资管理；财务顾
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2年 8月 3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号院 6号楼 10层 1001-19
联系电话 86-10-5790�0999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1、光大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集团股权结构如下表 2：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汇金公司 63.16%
财政部 33.4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40%
合计 100.00%

22020 年 5 月 18 日，光大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光大集团的注册资本由 60,000,000,000 元增至
78,134,503,680 元，其中财政部增加出资 2,183,908,099 元，汇金公司增加出资 15,950,595,581 元。增资
后，财政部、汇金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分别持有光大集团 33.43%、63.16%和 3.40%的股
份。 光大集团尚未就上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办理变更登记。

2、光大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控股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Honorich�Holdings�Limited 49.39%
光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36%

其他股东 50.25%
合计 100.00%

光大香港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 Datte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 Honorich� Holdings� Limited 的
100%股权，光大香港同时持有光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因此光大香港间接合计持有光
大控股 49.74%的股份。 光大集团通过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光大香港间接合计持有光大控股 49.74%的
股份。

3、美光恩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美光恩御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美光（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光大香港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美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美光（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进而间接持有美光恩御的 100%股权。 光大集团通过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光大香港间接持有美光恩御
的 100%股权。

4、光大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香港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光大集团 100.00%

5、光大金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金控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光大集团 100.00%

6、光大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投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光大集团持有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股权，因此光大集团间接持有光大投
资 100%股权。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控股股东之间股权控制关系
1、光大集团
光大集团的控股股东为汇金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汇金公司与光大集团之间的股

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汇金公司是依据《公司法》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汇金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
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
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
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汇金公司直接持股企业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汇金公司持股比
例 业务类型

1 国家开发银行 34.68%

银行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71%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3%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02%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11%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53%
7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95%
8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55.67%

综合性机构9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9.07%
11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
1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73.63%

保险13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56%
1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34%
1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32% 证券1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1%
17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00% 其他18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54%
注：除上述控参股企业外，汇金公司还全资持有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11月设立，注册地北京，注册资本 50亿元，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2、光大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控股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3、美光恩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美光恩御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4、光大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香港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5、光大金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金控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6、光大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投资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业务及近 3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业务
1、光大集团
光大集团的主要业务：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

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2、光大控股
光大控股的主要业务：提供金融服务。
3、美光恩御
美光恩御的主要业务： 从事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0 号 3 层 -16 层、101 室、102 室、1802

室、1803 室和 1805 室的自有房屋的租赁业务、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光大香港
光大香港的主要业务：投资发展。
5、光大金控
光大金控的主要业务：股权投资与管理、财务顾问、投资顾问、资产并购、资产受托管理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6、光大投资
光大投资的主要业务：资产受托管理；企业重组、兼并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及投资管理；财

务顾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光大集团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52,104.86 47,851.86 44,683.44
负债合计 46,836.79 43,368.67 40,570.27
股东权益合计 5,268.07 4,483.19 4,113.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1,447.14 1,317.67 1,182.41

营业收入 2,082.76 1,615.90 1,360.33
净利润 473.76 421.00 418.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45 125.07 128.08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2% 9.79% 10.91%
资产负债率 89.89% 90.63% 90.79%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2、光大控股

单位：亿港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864.96 772.61 729.18
负债合计 427.09 358.81 305.73
股东权益合计 437.87 413.80 423.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415.91 398.59 406.70

营业额 126.17 92.11 84.54
净利润 22.12 30.11 42.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37 31.04 41.48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7.19% 10.49%
资产负债率 49.38% 46.44% 41.93%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3、光大控股财务报表数据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3、美光恩御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9.85 9.03 9.75
负债合计 3.83 4.38 5.40
股东权益合计 6.02 4.65 4.35
营业收入 0.79 0.85 0.84
净利润 0.59 0.68 0.55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9% 15.17% 13.75%
资产负债率 38.88% 48.53% 55.36%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4、光大香港

单位：亿港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2,260.29 1,922.92 1,662.51
负债合计 1,304.87 1,044.80 922.57
股东权益合计 955.42 878.12 739.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25.18 391.88 322.26
营业额 475.97 362.15 292.24
净利润 88.26 87.72 85.7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5 38.15 36.80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3% 10.84% 12.70%
资产负债率 57.73% 54.33% 55.49%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3、光大香港财务报表数据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5、光大金控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50.17 30.80 31.45
负债合计 12.27 9.97 10.40
股东权益合计 37.90 20.84 21.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6.49 19.73 20.32
营业收入 4.37 2.98 1.15
净利润 2.02 1.65 1.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 1.48 1.10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7.88% 5.82%
资产负债率 24.46% 32.36% 33.08%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6、光大投资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27.13 25.82 48.76
负债合计 2.68 4.58 21.23
股东权益合计 24.44 21.24 27.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24.44 21.24 20.16

营业收入 6.84 4.07 3.78
净利润 5.23 2.44 2.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3 1.78 1.65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2% 10.02% 8.00%
资产负债率 9.90% 17.72% 43.55%

注：
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和期末股东权益合计的平均余额
2、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合计 / 期末资产总计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5 年内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收购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受到过任何与证券

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光大集团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李晓鹏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吴利军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吴少华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刘金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王小林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楼小惠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师永彦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窦洪权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方霞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张新 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王巍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彼得·诺兰 独立非执行董事 英国 英国剑桥 否
朱洪波 监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韩国良 股东代表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汪浩 股东代表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武剑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邹珊珊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蔡允革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单记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纪检监

察组组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付万军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于法昌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叶振勇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陈昱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光大控股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蔡允革 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赵威 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邓子俊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英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张明翱 执行董事、首席投资官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殷连臣 执行董事、首席投资官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林志军 独立非执行董事 加拿大 中国澳门 中国香港
钟瑞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罗卓坚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曾瑞昌 首席风险官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黄东红 首席行政官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杨平 首席投资官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苏晓鹏 首席战略官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美光恩御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张御风 董事长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郭霆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上海 否

李银中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王云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谢杏梅 监事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袁勇杰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深圳 否
陈劲锋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光大香港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李晓鹏 董事长、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蔡允革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刘嘉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李银中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王云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韩青会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光大金控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吴少华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杜建军 董事、总裁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陈昱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林春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冯翔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栾祖盛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陆卫东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匡小松 监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贾宏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戴益聪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杨天博 副总裁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李格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彭峰 纪委书记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光大投资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黄智洋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孟云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惠春红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刘延辉 助理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 5 年内，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收购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拥有 5%以上权益的其他上市公司的
基本情况

(一)光大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光大银行外，光大集团拥有 5%权益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份代码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上市地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1788.SH/
6178.HK 46.45% 中国上海、中国

香港
2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600622.SH 29.17% 中国上海
3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138.SH 20.00% 中国上海
4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2462.SZ 28.47% 中国深圳
5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65.HK 49.74% 中国香港
6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257.HK 42.78% 中国香港
7 光大永年有限公司 3699.HK 74.99% 中国香港

8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1857.HK/
U9E.SG 72.57% 中国香港、新加

坡
9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1257.HK 70.81% 中国香港
10 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48.HK 35.83% 中国香港
11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3302.HK 30.66% 中国香港
12 英利国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5DM.SG 72.04% 新加坡
13 先健科技公司 1302.HK 14.39% 中国香港
14 上海瑞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35.HK 5.22% 中国香港
15 希望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1765.HK 12.43% 中国香港
(二)光大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控股拥有 5%权益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份代码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
比例 上市地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1788.SH/
6178.HK 21.30%中国上海、中国

香港
2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600622.SH 29.17% 中国上海
3 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48.HK 35.83% 中国香港
4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3302.HK 30.66% 中国香港
5 英利国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5DM.SG 72.04% 新加坡
6 先健科技公司 1302.HK 14.39% 中国香港
7 上海瑞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35.HK 5.22% 中国香港
8 希望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1765.HK 12.43% 中国香港
(三)美光恩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美光恩御无拥有 5%权益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情况。
(四)光大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香港拥有 5%权益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份代码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上市地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1788.SH
6178.HK 21.30%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2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600622.SH 29.17% 中国上海
3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65.HK 49.74% 中国香港
4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257.HK 42.78% 中国香港
5 光大永年有限公司 3699.HK 74.99% 中国香港

6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1857.HK/
U9E.SG 72.57% 中国香港、新加坡

7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1257.HK 70.81% 中国香港
8 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48.HK 35.83% 中国香港
9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3302.HK 30.66% 中国香港
10 英利国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5DM.SG 72.04% 新加坡
11 先健科技公司 1302.HK 14.39% 中国香港
12 上海瑞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35.HK 5.22% 中国香港
13 希望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1765.HK 12.43% 中国香港
(五)光大金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金控无拥有 5%权益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情况。
(六)光大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投资无拥有 5%权益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情况。
(七)汇金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光大银行外，汇金公司直接持有 5%以上股份的其他上市公司

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份代码 直接持股
比例 上市地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398.SH/1398.HK 34.71%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288.SH/1288.HK 40.03%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988.SH/3988.HK 64.02%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939.SH/0939.HK 57.11%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5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8.HK 71.56% 中国香港
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01336.SH/1336.HK 31.34%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7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166.SZ/6806.HK 20.05% 中国深圳、中国香港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08.HK 44.32% 中国香港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1066.SH/6066.HK 31.21%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
三、收购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
(一)光大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光大银行外，光大集团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或拥有权益比例
1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1.00%
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45%
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00%
(二)光大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控股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或拥有权益比例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30%
(三)美光恩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美光恩御无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光大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香港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或拥有权益比例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30%
(五)光大金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金控无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六)光大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光大投资无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汇金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光大银行外，汇金公司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直接持股比例
1 国家开发银行 34.68%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71%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3%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02%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11%
6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95%
7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73.63%
8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56%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34%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32%
1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1%
八、本次收购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收购中，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香港、光大金控 100%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实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光大投资 100%股权， 通过光大香港及其下属子公司间接持有光大控股
49.74%股份以及美光恩御 100%股权，具体股权结构图如下：

依据《收购办法》规定，光大控股、美光恩御、光大香港、光大金控和光大投资在本次收购中属于
光大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光大集团是以金融为主业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业务领域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行业

和领域，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资产管理和期货等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集团化金融体系，近年来下属各金融企业为光大集团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光大集团为光大
银行的主要股东，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25.43%的股份，光大集团控股股东汇金公司亦直接持有光大银
行 19.53%的股份。

根据财政部的批复精神，光大集团已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与汇金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
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汇金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19.53%。

本次交易有利于光大集团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 强化光大集团作为金融控股集团的形象和地
位，增强战略协同，提升光大集团资本实力。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光大银行股

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授权或审批程序
(一)已履行的程序
本次股权变更已履行如下批准及决策程序：
1、2020 年 4 月 29 日，汇金公司、光大集团取得财政部核准批复，财政部批准本次股权变更。
2、2020 年 5 月 6 日，光大集团获得香港证监会豁免本次股权变更触发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

份回购守则》规则第 26.1(a)条项下的全面要约收购光大银行股票之义务。
3、2020 年 5 月 15 日，汇金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股权变更。
4、2020 年 5 月 18 日，光大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股权变更。
5、2020 年 5 月 18 日，光大集团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股权变更。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股权变更尚待中国银保监会核准。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光大银行总股本为 52,489,331,910 股，其中 A 股总股本为 39,810,596,410

股，H 股总股本为 12,678,735,500 股。
本次收购前， 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1,565,940,276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2.03%；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782,965,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40%；光大
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3,348,905,276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5.43%。 光大集团通过下
属公司光大控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72,735,86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00%；通过下
属公司美光恩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48,156,25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28%；通过下属
公司光大香港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3,630,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6%；通过下属公
司光大金控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60,399,9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2%；通过下属公司
光大投资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000,0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02%。光大集团合计直接
和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221,827,302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9.00%。

本次收购后， 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21,816,856,370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1.56%；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782,965,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40%；光大
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23,599,821,370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4.96%。 光大集团通过下
属公司光大控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72,735,86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00%；通过下
属公司美光恩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48,156,25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28%；通过下属
公司光大香港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3,630,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6%；通过下属公
司光大金控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60,399,9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2%；通过下属公司
光大投资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000,0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02%。光大集团合计直接
和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25,472,743,396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8.53%。

本次收购前，光大银行的股权结构以及与收购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本次收购后，光大银行的股权结构以及与收购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时间及方式
光大集团在光大银行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时间为交易双方共同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方式为协议转让。
三、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29 日，汇金公司、光大集团取得财政部核准批复，财政部批准本次股权变更。 本次

收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标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19.53%，以下简称目标

股份）（不存在限售、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情形）。 如《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光大银行向
汇金公司发行任何股份（简称新发股份）， 目标股份将变更为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和新发股
份， 届时目标股份的交易价格和汇金公司通过本次股权变更取得的光大集团新发行股份数将根据
目标股份的实际数额相应调整。

2、转出方：汇金公司。
3、受让方：光大集团。
4、交易方式：光大集团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汇金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19.53%。 光大银行 19.53%股份的交易作价以定价基准日（2020 年 5 月
6 日） 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或者前 1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孰高的原
则确定，确定目标股份交易价格为 3.75 元 / 股。 经财政部批准，光大集团和汇金公司一致同意，光
大集团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每股
净资产为依据， 每股发行价格为 2.41 元， 汇金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光大集团新发行的股份数为
15,950,595,581 股。

5、协议签订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6、协议生效时间：自汇金公司、光大集团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成

立，自成立之日或光大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之日（以孰晚为准）起生效。
四、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二节 收购决定

及收购目的”之“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授权或审批程序”之“（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部分的披露。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 收购人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1,565,940,276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2.03%；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782,965,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40%。 其中，收购人直
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610,000,000 股 H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具体情况为：2017 年 12 月 22 日，
光大银行向收购人发行 1,610,000,000 股 H 股股份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收购人作为
光大银行主要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为限售流通股，该等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
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解除限售。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的光大银行股份不存
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一） 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提出的挽救公司的重组方案取得该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且收购人承诺 3 年内不转让其在该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
（三）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 ”
本次股权变更为光大集团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汇金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19.53%。 本次股权变更导致光大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光大银
行股份由 29.00%变更为 48.53%， 汇金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比例不变。 本次股权变
更的出让人汇金公司为收购人光大集团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光大银行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收购前后光大银行股权结构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光大银行总股本为 52,489,331,910 股，其中 A 股总股本为 39,810,596,410

股，H 股总股本为 12,678,735,500 股。
本次收购前， 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1,565,940,276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2.03%；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782,965,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40%；光大
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3,348,905,276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5.43%。 光大集团通过下
属公司光大控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72,735,86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00%；通过下
属公司美光恩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48,156,25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28%；通过下属
公司光大香港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3,630,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6%；通过下属公
司光大金控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60,399,9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2%；通过下属公司
光大投资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000,0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02%。光大集团合计直接
和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221,827,302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29.00%。

本次收购后， 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21,816,856,370 股 A 股股份， 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1.56%；光大集团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1,782,965,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40%；光大
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光大银行 23,599,821,370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4.96%。 光大集团通过下
属公司光大控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572,735,86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3.00%；通过下
属公司美光恩御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148,156,258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28%；通过下属
公司光大香港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3,630,000 股 H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6%；通过下属公
司光大金控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60,399,9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12%；通过下属公司
光大投资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8,000,000 股 A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0.02%。光大集团合计直接
和间接持有光大银行 25,472,743,396 股股份，占光大银行总股本的 48.53%。

本次收购前， 光大银行的股权结构以及与收购人、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图如
下：

本次收购后， 光大银行的股权结构以及与收购人、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图如
下：

三、收购人本次受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汇金公司直接持有的光大银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担保或冻结。
第 五 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
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本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
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信息。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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